
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第六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

修    正    規   定 現    行    規    定 說    明 

附件一 

 

律師閱卷聲請書  

聲請人 

姓  名 
 

事 務

所 地  

址 

 電話    

當事人 

姓  名 
  案由      案號   股別  

聲請閱

卷理由 

 

 

受理檢

察署 
   

聲請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批示  擬辦  

 

 

 

配合法務部

組織法修正

第五條、法

院組織法增

訂第一百十

四條之二有

關各級檢察

機 關 名 銜

「 去 法 院

化」之相關

規定，爰刪

除「法院」

文字。另依

公文程式條

例第七條規

定改為橫式

書寫。 

 


